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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明区新湖街道中超塑胶公司“2·14”高
处坠落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“回头看”

评估报告

2022 年 2 月 14 日 14 时许，光明区新湖街道楼村社区聚

财产业园 3栋深圳市中超塑胶材料有限公司内发生一起高处

坠落事故，造成 1 人重伤。

事故发生后，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《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政府关于授权或

者委托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事故调查组的批复》（深光府

函〔2021〕139 号）的规定，区政府授权区应急管理局牵头，

成立了由光明公安分局、区群团工作部、新湖街道办事处为

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，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《光明区

新湖街道中超塑胶公司“2·14”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》

（以下简称“事故调查报告”）经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政府批

复后，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，印发《深圳市关于光明区新

湖街道中超塑胶公司“2·14”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的批

复》（深光府函〔2022〕307 号）。为督促事故整改措施有

效落实，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，遏制同类事故再次发

生，根据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

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4

号）、《市安委办关于印发〈进一步推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

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深

安办〔2023〕84 号）的要求，为有效预防和遏制事故发生，

区安委办制定了《光明区 2022 年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整改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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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落实情况“回头看”工作实施方案》，深光安办〔2023〕

86 号，光明区安委办组织对该起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

评估。

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按照《光明区 2022 年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整改措施落实

情况“回头看”工作实施方案》，成立光明区生产安全事故

整改落实评估工作组（以下简称“区事故评估组”），组织

区应急管理局、区住房建设局参与，聘请深圳惠安天下电气

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撑，开展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

况“回头看”评估工作。

“区事故评估组”依据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政府批复的

“事故调查报告”，梳理出有关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事故责

任追究和事故整改措施内容作为评估清单，在涉事企业、街

道办事处、行业主管部门、区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开展自评的

基础上，通过听取汇报、座谈交流、调阅事故原始档案、查

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台账资料、实地考察等方式，分别对

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涉及的深圳市中超塑胶材料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中超塑胶公司”）、新湖街道办等相关部门，

在落实刑事处罚、行政处罚、事故责任追究及事故整改措施

等方面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，召开现场评估会，实地查访新

湖街道楼村社区聚财产业园 3栋深圳市中超塑胶材料有限公

司现场。

二、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

《深圳市关于光明区新湖街道中超塑胶公司“2·14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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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》（深光府函〔2022〕307 号）

印发后，深圳市光明区应急管理局按照要求，对照法定职责，

落实了责任追究工作。

（一）关于行政处罚处理落实情况（1 家单位 1 人）

1.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建议：建议由新湖街道办事处对

中超

塑胶公司及其主要负责人李期胜进行警示约谈教育，由

深圳市光明区应急管理局对中超塑胶公司涉嫌安全生产违

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理，相关处理情况报区安委办备案。

落实情况：新湖街道办已对中超塑胶公司及其主要负责

人李期胜进行警示约谈教育，约谈地点为：新湖街道办事处

5 号楼 622 会议室。

（二）关于追究刑事责任人员处理落实情况（1 人）

1.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建议：工人曾新兵安全意识淡薄，

未充分辨识拌料投料作业平台安全风险，作业过程中未佩戴、

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，采取安全防护措施，应对事故发生负直

接责任，鉴于其在本次事故中死亡，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。

落实情况：曾新兵已死亡，免予追究其责任。

三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深圳市中超塑胶材料有限公司落实情况

1.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建议：中超塑胶公司应汲取本起

事故的深刻教训，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防止

安全事故再次发生，做到如下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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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加强公司安全生产管理，落实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；

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岗前安全教育和培训，提高工人安全意识，

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安全生产知识，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

作技能；加强对安全生产作业的现场监督检查，发现事故隐

患及时整改；监督、教育工人按照使用规则佩戴、使用个人

劳动防护用品。

2.公司主要负责人要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，严格督促

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落实和执行。

落实情况：事故发生后，深圳市中超塑胶材料有限公司

由于资金链断裂，一直处于停产状态，并于 2022 年 8 月搬

离光明区新湖街道地域范围，“事故调查报告”所提出的事

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未落实。

四、评估意见

“区事故评估组”对区政府批复的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

的责任追究、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落实情况进行评估核

查。通过听取汇报、座谈交流、调阅事故原始档案、查阅责

任追究和整改措施台账资料、实地考察等方式进行了评估。

“区事故评估组”经综合评估后认为：深圳市中超塑胶材料

有限公司所涉及的责任单位和人员对照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

的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已进行整改及落实。

五、责任追究、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落实情况

深圳市中超塑胶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上的问题及评估组

提出的工作建议均整改完成，形成闭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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